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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科与
“

五五宪草
”

石柏林

2 0世纪 0 3年代
,

国民党内部曾存在着民主势

力与独裁势力的激烈斗争
。

以孙科为核心的
“
太子

派
” ,

为反对国民党内的个人独裁势力
,

曾作出过积

极努力
。

在蒋介石下野期间
,

孙科被各派公推为行政

院长
。

1 9 3 2 年 1 月 1 日组阁的孙科政府
,

面临着财

政和外交两大危机 (财政上宋子文设置障碍弄不到

钱
、

外交上力主抗日得不到蒋汪支持 )
,

仅仅 1个月
,

因无法支撑局面而只好请求辞职
。

是年 2 月
,

孙科开

始出任立法院长
。

“
九

·

一八
”

事变后
,

国民要求抗 日的呼 声 日益

高涨
。

但蒋介石集团顽固推行
“

攘外必先安内
”

的
“

剿

共
”
政策

,

一方面加强特务统治和保甲
“

连坐
”
制度

,

另方面对中共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
“
围剿

” ,

导致国

内政治形势恶化
。

为稳定国内局势
,

国民党于 19 3 2

年 12 月 15 日至 22 日召开了四届三中全会
。

会议进

行的第一天
,

孙科便与伍朝枢
、

马超俊等 20 名中央

执行委员联名提出了《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 》
,

该案

内容包括外交方针
、

促进宪政和加强国际等三个方

面
。

其中关于促进宪政实施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孙中

山的五权宪法理论
,

要求设立国家最高权力的国民

代表大会制度
、

地方设置省民代表大会的地方民意

代表制度
,

并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
。

全会

顺利通过了孙科等人的提案
,

并作出了如下决议
:

在

宪政方面
,

一是于最近期间积极遵行建国大纲所规

定之地方 自治工作
,

以继续进行宪政开始之筹备 ;二

是拟定二十四年三月 (即 1 9 3 5 年 3 月孙 中山逝世

10 周年 )召开国民大会
,

议决宪法
,

并决定颁布宪法

日期 ;三是立法院应速起草宪法草案发表
,

以备国民

之研讨
。

根据四届三中全会决议
,

孙科立即着手宪法起

草的准备工作
。

1 9 3 3 年 l 月 20 日
,

立法院成立了由

40 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
,

以孙科为委员长
,

吴

经熊
、

张知本为副委员长
。

宪草委员会从 1 9 3 3 年 1

月开始起草工作
,

到 1 9 3 6 年 5 月 5 日正式公布宪法

草案
,

共计用了 3 年零 4 个月的时间
,

其间七易其

稿
,

并三次公开发表征求意见
。

根据宪草的拟定及其

内容变化
, “

五五宪草
”
的出台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

。

第一阶段
,

从立法院成立宪草委员会到第三稿

止
,

是宪草的起草阶段
。

这一阶段的宪草是根据孙科

等人在四届三中全会上有关民主宪政提案内容起草

的
。

宪草委员会成立后
,

从 1 9 3 3 年 2 月 9 日至 4 月

27 日共计开会 13 次
,

主要研究确定了宪法起草的

重要原则
,

并推举吴经熊
、

张知本
、

马寅初
、

焦易堂
、

陈肇英
、

傅秉常
、

吴尚鹰 7 人 为宪草主稿员
,

由吴经

熊执笔起草
。

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
,

宪草初稿于 6 月

间发表
。

该稿为第一稿
,

全文分为五编 2 14 条
。

8 月

31 日至 n 月
’

1 6 日
,

7 位主稿员汇集各方意见进行

整理修改
,

取消分编
,

改为十章 166 条
,

此为第
一

二稿
。

1 1 月 3。 日至 1 9 3 4 年 2 月 13 日
,

宪草委员会继续审

议
,

又减去 6 条 ,3 月 1 日公开见报
,

此为第三稿
。

宪

草发表后
,

宪草委员会使命结束
。

以上三稿
,

大致贯

穿了孙科等人在四届三中全会提案中有关实施宪政

的基本精神
.

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
:

第一
,

有关条文具有维护国家主权
、

独立和领土

完整以及明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含义
。

一稿

规定
:

中华民族以正义和平为本
,

但对
一

于国外之浸略

强权政府应抵御之 ;他国以武力侵占中华民国之土

地不得 以烤和或订立和平条约割让之
。

作为宪法草

稿
,

这是最基本的原则
。

第
一

二
,

基本上体现了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民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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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,

国民大会被规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
。

一稿规

定
,

国民大会的职权是选举和罢免总统
、

副总统
、

立

法委员
、

监察委员及司法
、

考试两院正副院长
,

提出

和复决法律
,

审核政府政治报告等等
;
二稿还规定在

国民大会期间设立一个国民委员会
,

由 21 名委员组

成
,

委员由国民大会选举
,

但不以国民代表为限
。

该

委员会在国民大会闭会期间代替大会秘书处工作
,

负责筹备召开下届国大
。

该委员会也可以弹勃正副

总统及行政
、

司法
、

考试正副院长和其他政府重要官

员
。

国民委员会之设
,

既发展了孙中山关于民主政治

体制构想的设计
,

又弥补了孙中山关于国民大会制

度理论的不足
,

使国民大会的职权落到 了实处
,

对中

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
。

第三
,

分散行政权力
,

避免专制独裁
。

国家的行

政实权操之于行政院之手
,

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国家

元首
。

一稿规定
,

国民政府以总统为对内对外之代

表
,

统率海陆空军
,

任期 6 年
,

不得连任
;
总统代表政

府对外宣战烤和必须是执行立法院的决议
;
总统代

表政府与外国签订条约非经立法院同意不能生效
。

二稿还取消了总统统率三军的权力
,

三稿则仅将总

统作为国家的
“
对外代表

” ,

并规定总统及五院各对

国民大会负责
。

第四
,

对地主资产阶级的超额剥削和广大人 民

群众的贫苦生活给予了 一定程度的注意
。

一稿至三

傅 秉 常

稿均规定
,

按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及遗产税
,

制定合

理之赢余分配制度以平衡劳资之经济利益
,

限制私

人资本之借贷利息及不动产使用之租金
,

平准粮食

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之价格
。

第五
,

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采用均权制
。

即
:

凡

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
,

划归中央
,

有因地制宜之

性质者划归地方
。

宪草在原则上规定了划分中央与

地方事权的界限
。

从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来看
,

宪草前三稿基本

上体现了孙中山有关中国民主政体的新构想
,

符合

孙中山民主政治思想的原意
。

由此可见
,

孙科领导的

宪法起草委员会是力图实现孙中山的遗愿
,

在中国

实现民主政治制度的
。

然而
,

当进入
“

五五宪草
”

的第二阶段后
,

国民党

内的独裁势力开始逐步占据上风
,

这种政治局势的

变化对
“

五五宪草
”
贯彻孙中山的民主政治方案产生

了严重影响
。

但孙科却仍在为捍卫前三稿宪草中所

规定的原则而作出不懈的努力
。

第二阶段是宪法草案的所谓审查阶段
。

按最高

当局的意图
,

宪草起草委员会解散后
,

接着又组成了

以傅秉常
、

林彬
、

陶履谦 3 人负责的 36 人审查委 员

会
。

1 9 3 4 年 6 月 13 日至 29 日
,

审查委员会对 宪草

第三稿重新修改整理
,

将全文改为十二章 180 条
,

7

月 9 日发表
,

此为第四稿
。

9 月 14 日
,

该稿交立法院

讨论
,

10 月 16 日三读会通过
,

全文为十二 章 17 8

条
,

此为第五稿
。 ,

第四
、

第五两稿与前三稿相比
,

内容已经开始发

生重大变化
,

其中最突出的是降低了国民大会的职

权
,

扩大了总统的职权
。

四稿规定
,

总统任期 4 年
,

连

选得连任一次
;
总统为国家元首

,

对外代表中华民

国
,

同时兼为行政首领总揽行政权
,

对国民大会负

责 ;总统得依法行使下列职权
:

公布法律
、

发布命令
,

统帅陆海空三军
,

行使宣战靖和及缔结条约之权
,

行

使宣布戒严解严及大赦
、

特赦
、

减刑
、

复刑之权
,

行使

任免文武官员及授予荣典之权等等
。

前三稿规定
,

总

统为荣誉之首
,

不负实际行政之责
,

其行政权力具体

由行政院行使
,

这种规定的实质是实行责任内阁制 ;

而第四
、

五两稿则 已将内阁制改为总统制
。

国民大会

在前三稿中
,

其作用不仅相当于西方的国会 (因其不

被解散
,

其职权比西方国会实际为大 )
,

而且是一种

实实在在的最高权力机关
;

但在后两稿中
,

国民大会

已失去了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
,

其职权仅仅为制定



宪法 (实际上只是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定的

宪法草案起表决机器的作用 )和选举总统
。

显然
,

经过审查修改后的宪草四
、

五两稿
,

其民

主色彩已不如前三稿浓厚
。

但这一切的出现都不是

孙科及其太子派所能阻止的
。

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在

对中共所领导的根据地进行五次
“

围剿
”
后

,

自认为

统治地位已经稳固
,

故大肆强调
“

以党治国
” 。

孙科对
“
以党治国

”
这张王牌

,

显然是提不出反对理由的
。

况

且
,

胡汉 民任立法院长之时
,

曾被蒋介石软禁扣押

(胡汉 民主要是用
“

党治
”
来反对蒋介石 个人的

“

人

治
” )

,

也足见立法院长地位的软弱
。

蒋介石之流正是

以
“

党治
”
为幌子

,

行
“

党治
”

之下的个人专制之实的
。

不过
,

一旦孙科等人可以找到反对蒋氏专制之理 由

时
,

其也就不会沉默不语了
。

第三阶段为宪草的定型阶段
。

1 9 3 4 年 12 月 14

日
,

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对宪草第五稿作出如下决

议
: “

中华民国宪法
,

应遵奉总理之三民主义
,

以期建

立民有
、

民治
、

民享之国家
。

同时应审察中华民族 目

前所处之环境及其危险
,

斟酌实际政治经验
,

以造成

运用灵敏
,

能集中国力之制度
。

本草案应交常会
,

依

此原则
,

郑重核议
。 ”
四届五中全会议决的宪草修改

原则
,

实际上是以 日本侵华
、

中华民族处境
“
危险

”
及

中国过去的
“

政治经验
”

证明不宜过早过快实施民主

宪政为借口
,

不肯将国民党掌握的全国统治大权
“

还

政于民
” ,

而想继续以
“

训导者
”
的身份维系并巩固其

一党专政体制
,

因为只有继续保持国民党一党专政

的强化统治体制
,

才能
“

造成运用灵敏能集中国力之

制度
” 。

所以
,

根据这种继续强化党治的原则
,

国民党

中常会在经过 10 个月的审查之后
,

于 1 93 5 年 10 月

17 日在第 192 次常会上拟定了宪草修改原则五条
:

(一 )为郑重革命之历史基础
,

应 以三民主义建国大

纲 及训政时期约法之精神
,

为宪法草案之所本抓二 )

政府之组织
,

应斟酌实际政 治经验
,

以造成运用灵

敏
,

能集中国力之制度
,

行政权行使之限制
,

不宜有

刚性之规定
; (三 )中央政府及地方制度

,

在宪法草案

内
,

应 以职权上为大体规定
,

其组织以法律定之 ;

( 四 )宪法草案中有必须规定之条文
,

而事实上又不

能即时施行
,

或不能同时实行于全国者
,

其实施程

序
,

应以法律定之 ; (五 )宪法条文
,

不宜繁多
,

文字务

求简明
。

第 192 次常会所订宪草修改原则
,

从表面看

来好像与四届三中全会所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一致
,

但在实质上却存在着较大的不同
。

因为它虽然强调

国家权力必须集中在国民党手里
,

但它所着重强调

的却是要以
“
训政约法

”
为蓝本

。

强调 以
“

训政约法
’ ,

为蓝本
,

这就意味着要对孙科等人辛苦数载起草修

改的宪法草案稿弃之不顾
,

转而另起炉灶
,

这是孙科

所反对的
。

所谓训政约法
,

是 1 9 3 1年 5 月 5 日蒋介石排斥

了各方反蒋势力 (包括软禁胡汉民 )之后召开的国民

会议所通过的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训政时期的根本

大法
,

全称为《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 法 》
,

共计八章

89 条
。

训政约法对国民政府主席的职权规定是
:

国

民政府主席是全国最高统治者
,

对内对外代表国家
,

统帅陆海空三军
,

行使宣战
、

烤和
、

缔约
、

编制国家财

政预决算
、

任免一切文武重要官吏等多项权力
。

该约

法的最大特点是国民政府主席的职权行使不受任何

约束
,

他不对任何民意机关负责
,

亦不受任何民意机

关监督 ;相反
,

政府主要官吏却要对主席负责
。

此种

规定
,

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君主制
。

这部约法的出

笼
,

曾经导致过全国空前的反蒋运动
,

使得全国处于

一种分裂状态
。

蒋介石在第 192 次常会上重提以训

政约法为蓝本修订宪草之事
,

是因为其第三次上台

后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掌握着国民政府的实

权
,

如果实行总统选举
,

非他莫属
,

故而想为他进一

步专权制定法律依据
。

对于蒋氏的意图
,

孙科是清楚的
。

因为蒋介石一

刁

李 文 范



贯以孙中山的信徒 自居
,

且自命为是遵奉总理遗教

的人
,

不管他排挤谁
,

也不会排挤孙科
,

即便对孙科

不满
,

表面上也还要作出亲热的样子
,

所以
,

孙科能

够长时间的呆在立法院长的位置上
。

作为孙科
,

虽然

心 里对重提训政约法之事不满
,

但在表面上也不能

与蒋氏执意过不去
,

因而 只能搞折衷主义
。

1 9 3 5 年

10 月 2 4 日
,

立法院根据中常会决议
,

将第五稿压缩

修改后进行讨论
,

25 日三读会通过
,

全文为八章 150

条
,

此为第六稿
。

1 9 3 5 年 11 月
,

国民党五全大会决

定由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改定稿
,

并决定 1 9 3 6

年 5 月 5 日为宪草公布日期
。

为此
,

第五届中央执行

委员会组成了以叶楚伦
、

李文范为首的 19 人审议委

员会
,

该会经过征求蒋汪 (精卫 )等人的意见后
,

归纳

了 2 3 条修正意见
,

于 1 9 3 6年 4 月 23 日提交中常会

讨论
。

中常会照案发交立法院
。

立法院将第六稿重新

整理后于 5 月 1 日三读通过
,
5 日公布

。

至此
,

《中华

民国宪法草案》 (即
“
五五宪草

”
)就这样正式抛出来

了
。

“

五五宪草
”

共八章 14 8 条
。

总纲规定
,

中华民国

为三民主义共和国
。

政治体制以孙中山所确立的五

权分立原则为基础
。

宪草中规定的总统制
,

总统并没

有像训政约法中的国民政府主席那样大的独裁权

力
。

宪草中的总统地位与职权
,

略低于美国的总统而

又高于实行内阁制的国家元首
。

根据宪草规定
,

总统

对外代表国家
,

统率全国陆海空军
,

依法行使宣战
、

烤和
、

缔约
、

大赦
、

特赦
、

减刑
、

复权
、

宣布戒严
、

解严
、

任免文武官员
、

授予荣典及紧急命令权等诸种权力
,

而且行政院长
、

政务委员及各郁长均由总统任免
。

从

这些权力来看
,

宪草中的总统气美翻i总统制中的总

统
,

其权力是相等的
。

但美国的总维
,

舞是国家元首
,

又是国家的实际行政首脑
、
直接处理政务

。

而宪草中

的总统
·

只是国家元氰不是珍参音栖
,

其情形与孙

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
“

临时约法
”

中规定实行的

内阁制的总统有些相似
。

宪草第 55 条规定
,

行政院

为中央政府行使行政权之最 机关
。

这条规定表明

国家行政不由总统 寿政院直接负责
。

行政睐处理的戴 彝耀肺卵法律寒
、

预

算辐孟臻产舞沃舞嫩
、

瞬琢舞滩和案涤药案辱等
,

均应瞬艇 行政合诊嘴打城娜正副院

机关 )
。

总统如对行政事务有不同意见时
,

得提交行

政会议
,

不能直接作出决定
。

总统发布紧急命令时
.

亦须经过行政会议议决
。

由此可见
,

宪草规定的总统

制与美国的总统制是有明显 区别的
。

但是
,

宪草中的

总统与实行内阁制下的总统也有不同之处
。

宪草第

5 9 条规定
,

行政院对总统负责
。

这一规定似乎表明

宪草中的总统与内阁制下的总统有相似的地方
,

其

实不然
。

内阁制的主要精神是以内阁代替元首对国

会负实际上的政治责任
,

国会不予信任时
,

则或是内

阁辞职
,

或是解散国会重新选举
,

以定内阁去留
。

而

宪草第 46 条规定行政院各长官不能代总统对国民

大会负责而对总统负责
,

且不能以国民大会为对立

机构 (即不能解散国民大会 )
,

因而宪草中的总统不

能看作是内阁制下的总统
。

实际上
,

前者比后者拥有

的权力要大得多
。

但前者在发布命令
、

公布法律时
,

须经有关主管长官副署 ;这种副署权的确立
,

对总统

的权力又有一定的牵制作用
。

因此
,

宪草中规定的总

统制
,

是介于美国总统制和英国内阁制之间的一种

折衷制度
,

只是总统制的成份多一些
。

这种特殊现象

恰好体现了孙中山设计的五权制政府的特征
。

在设

立总统制这一方面
,

应该说还是符合孙中山的设想

的
。

能够有这一结局
,

恐怕还得归功于孙科等人的巧

妙周旋
。

不过
.

蒋介石对此并不满意
,

在 40 年代后期

正式通过宪法或是举行总统选举时
,

又极力图谋改

变此种结局
.

此外
,

在有关五院设置以 及五院与国民大会的

关系方面
,

也体现了五权宪法精神
。

行政
、

立法
、

司

法
、

考试
、

监察五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制约
。

虽

然行政院对总统负责
,

但总统与其他四院均须对国

民大会负责
。

宪草尽管采用了总统制
,

但它是五权政

制之中的总统制
,

不是美国式的总统制
,

因而总统不

能完全形成独裁局面
。

所以
,

宪草中的中央政治体

制
,

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总统独裁制
,

它仍然属于

一种民主性的政体
。

因此
,

在一定意义上来看
, “
五五

宪草
”
也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

。

我们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或一骂了之
。

它是无数专

家学者和众多的民主人士经过努力才得到的一种结

果
。

而在这一过程中
,

作为立法院长的孙科
,

自然也

发挥了其相应的作用
。

馆命玫 洛参每葺枣成娜咖施如树


